出租人申請收回耕地自耕應備文件說明：

一、申請期間：自民國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2月17日止（共48天），依照本所辦公時間受理申請。

二、出租人申請收回耕地自耕應備文件
□私有耕地租約期滿收回耕地申請書一式2份。
[bookmark: _GoBack]註1：出租人若有2位（含）以上時，請於申請人欄附註「詳如後附出租人清冊」，並於出租人清冊填寫所有出租人資料與簽章（裝訂後加蓋所有出租人騎縫章）。
註2：承租人欄請以1人為代表填寫，範例：王大明等5人。
註3：現住址請填寫可連絡之戶籍地址或通訊地址
註4：若須委託他人辦理時，請另檢附委託書與委託人身分證影本、受託人身分證正本，受託人須於申請書上簽章。
□原租約書正本1份（若遺失請填具「抄發耕地租約書副本申請書」並檢附「身分證影本」向本所申請補發)。
□出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(格式9)。
□身分證正本(經核對身分後，身分證正本當場退還，影本加蓋「本影本與正本相符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」及出租人私章)。
□委託書(含受託人身分證正本、出租人身分證影本，影本加蓋「本影本與正本相符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」及出租人私章，經核對身分後，身分證正本當場退還，公所留存出租人及受託人之身分證影本)。

三、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，承租人亦申請續訂時，出租人應另備文件：
□108年底全戶戶口名簿影本（應包含現住人口及非現住人口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 影本，得以回溯確認108年12月31日該戶之實際人口數）。
□108年全年生活費用明細表(格式11)。
□國稅局各分局、稽徵所核發之108年全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。

※※出租人之繼承人於繼承事實發生後，請依法至地政事務所辦理繼承登記，再至本所辦理租約變更登記，始可辦理租約收回等事宜。
